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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解读

新规“亮剑”实现虚拟网络现实监管
互联网广告迅速发展的同时，虚假违法广告问题时有发生。对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7 月 8 日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互联网广告的立法立规工作提供法律支撑，进一步加强对互
联网广告的监管。《暂行办法》对互联网广告的定义进行明确界定，对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的管辖权做了进一步明晰和细化，下面就
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问：根据《暂行办法》，哪些活动

属于互联网广告活动？

答：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通

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

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推销商

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服务都属于

互联网广告的范畴。具体讲有五类：

（一）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含有

链接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等形式的

广告。有时候展现的是一个推销商

品或服务的文字或者图片，或者视

频，但是你点开之后，它链接到一个

目标网站，其目的是为了推销商品或

者服务。这种形式是互联网广告。

（二）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电子

邮件广告。有的时候进入邮箱后有

很多邮件广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广告法》的规定，不经本人同

意是不能发送的。

（三）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付费

搜索广告。像搜索服务平台中的付

费搜索、电子商务平台当中垂直搜索

的付费搜索广告，是以推销商品或者

服务为目的的，通过一些方法改变了

自然搜索的排名或者位置，这属于付

费搜索广告。

（四）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

性展示中的广告。比如说我们打开

一个商品的网页之后，有很多商业展

示性的广告，这种形态比较明显。但

这里面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一些相关信息的展

示，这些信息遵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因为消费者有知情权，对产品

的材质、成份、功效等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的内容，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

提供客观说明，这类信息和广告是有

区别的。

（五）其他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

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问：互联网上有些广告还没有被标

明“广告”，《暂行办法》对此有规定吗？

答：针对《广告法》规定的广告可

识别性，《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互联

网广告应当具有显著的可识别性，标

明“广告”，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

告。付费搜索广告，除要明确标明“广告”

外，还应当与自然搜索结果明确区分。

问：谁是互联网广告发布者？

答：《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为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推送或者

展示互联网广告，并能够核对广告内

容、决定广告发布的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是该互联网广告的广告

发布者。”

例如，对于视频网站上视频播放

前所插播的广告，视频网站对广告的

发布并且对内容核对都有这种掌控

权的，这样的就是互联网广告的广告

发布者。还有一些现象，比如说像一

些大V，粉丝比较多的，他在自己的群

里、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广告，他

对这种广告是否发布也是具有掌控

能力的，他们应当尽到广告发布者的

义务，核对自己所发布的广告内容。

朋友圈发违法广告也要承担责任。

《办法》规定，互联网广告主应当

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广告主

可以通过自设网站或者拥有合法使

用权的互联网媒介自行发布广告，也

可以委托互联网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发布广告。

把广告主的范围扩大到自然人，

将网络红人、大V在内的自媒体也纳

入管理是《办法》的另一个亮点。这

意味着自媒体领域的广告投放监管

力度进一步加强，而且网红、大V在朋

友圈里发布违法广告也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旦在朋友圈发现违法广告，市

民该如何举报？由于微信朋友圈属

于私密空间，工商系统无法正常监测

到内部的广告发布内容。市民发现

违法广告，可以通过截图等方式对内

容进行留存，再向工商部门举报。

问：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的义务，《暂行办法》中有规定吗？

答：这些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实际上并没有参与互联网广告经

营活动，但客观上为互联网广告提供

了信息服务平台。

例如，我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我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电商展位的位

置。你在我的电商平台开设网店，之

后在自己的网店内部做的互联网广

告，我这个电子商务平台是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再比如说，微信公众

号在自己的公众号里面发布了一个

广告，微信平台为公众号提供了信息

服务；又比如，微博用户用自己的微博

账户发布了一条互联网广告，微博平

台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广告活动中去，

而只是为微博用户提供了信息服务。

上述这些情形中的这些电子商

务平台、微信平台、微博平台，是为互

联网广告提供了信息服务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它和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

告经营者有明显的不同。《暂行办法》

规定当平台在明知或者应知有其他

人利用其信息发布平台发布违法广

告时，应当予以制止。

问：对“广告联盟”这种互联网广

告特有的经营模式，如何管理？

答：“程序化购买”是互联网广告

特有的一种经营模式，俗称“广告联

盟”，连接了广告主与众多中小网站

和应用程序，既为广告主提供了多样

化的广告展示资源和更精准的广告

投放效果，又为没有广告经营能力的

中小网站提供了流量变现的机会，但

也使其内部法律关系变得复杂。

《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规定了程序化购买广告

的相关主体及各自的义务，规定程序

化购买经营模式中的广告需求方平

台，应当履行对互联网广告发布者或

者经营者的义务，必须清晰标明广告

来源。而其他参与到程序化购买经

营模式里的经营者，承担普通的查验

合同相对方主体信息、明知或者应知

广告违法时予以制止的义务。 上网时很多人都遇到突然弹出的

广告页面，根本找不到关闭按钮，鼠标

一点反而会跳到另一个链接。对此，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在互联网页面

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

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此外，

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

容。未经允许，不得在用户发送的电子

邮件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违反

规定的，将依照广告法予以处罚。

如遇到关不掉的弹窗广告，可以

拍摄视频对整个操作流程进行证据固

定，工商部门将会通过视频证据对广

告主和广告发布平台进行行政处罚。

>>>温馨提醒

问：《暂行办法》对互联网广告违

法行为的管辖权做了进一步明晰和细

化，请问这样规定的考虑是什么？

答：《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结合互

联网广告的特征和互联网广告业发展

的新趋势，对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的

管辖权进行了规定：

一是以广告发布者所在地管辖为

主。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中确定的广告发布者所

在地管辖的原则为基础，《暂行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了“对互联网广告违法

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由广告发布者所

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广告发

布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异

地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有困难的，可以

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违法情况移

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处理。”

二是以广告主所在地、广告经营

者所在地管辖为辅。考虑到互联网广

告发布链条长、广告资源碎片化、广告

精准投放带来的不同浏览者同一时间

在同一网站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广

告等特征，规定：“广告主所在地、广告

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先行

发现违法线索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

也可以进行管辖。”

三是广告主自行发布广告的，由

广告主所在地管辖。在互联网广告中，

有海量的互联网广告是由广告主在自

设网站或者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互联

网媒介上自行发布的，这一部分广告出

现违法，由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所在

地管辖。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是：发

现违法线索或者接投诉、举报后，由广

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所在地管辖，有

利于更快断开违法广告链接，形成“一

处违法被查，全网清扫干净”的高效监

管局面，更具可操作性。

问：对互联网违法广告有相应的

处罚规定吗？

答：《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至二

十七条对相应的违法行为做了规定。

付费搜索广告等五类必须标明“广告”

厘清“广告联盟”各方义务和责任

对互联网广告违法事项的规定

微博、微信等平台有制止
发布违法广告的义务

关于互联网广告主的违法处罚规定

关于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的违法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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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

内容

处罚

金额

推销禁止生产
的产品或服
务，处方药、烟
草广告

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

发布未经审
查的特殊商
品或者服务

广告费用一
倍以上三倍
以下

未显著标明
关闭标志并
确保一键关
闭

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

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
广告内容；未经允许，在用
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中附加
广告或者广告链接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违法内容

处罚金额

未标注“广告”

十万元以下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管理
制度，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

五万元以下


